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，改善投资环境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促进大方经济、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招商引资优惠政策。
　　一、本招商引资政策适用范围：农业综合开发、水利建设、能源开发、房地产开发、交通建设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、旅游资源开发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环保、体育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符合国家产业开发政策的投资项目。
　　二、县建立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（即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），县长任组长，分管县长任副组长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招商引资局对引资项目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，三日内办结县内应办的一切手续，需报批的限期上报批准。凡500万元以上生产型项目，项目资金到位后，由招商引资局派专人负责协调帮助办理项目开办手续；对投资规模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，实行县领导联系制度，并由县委、政府授予“重点企业”匾牌，予以挂牌保护。
　　三、外来客商投资兴办企业，除法律、合同规定需履行的义务外，实行“一卡式”收取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有关费用，并发放《收费监督卡》。
　　四、投资规模500万元以上项目，在建设期间由县委、政府明确一名副县级以上领导联系，协调各种关系，直到项目落实，并建成投产。
　　五、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，年创税100万元以上的生产型项目，从建成投产之日起三年内，由县财政按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50%的标准奖励该企业。
　　六、投资新建交通、旅游、城镇公共设施及环保、生态等项目，经营期10年以上的，从获利年度起三年内，由县财政年底按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50%的标准奖励该企业。
　　七、投资兴办高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工艺和利用“三废”的项目；利用土地及荒山、荒坡兴办种养殖业，经营期在15年以上，且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，依照第六条规定执行。“四荒”使用权由国土局、林业局依法办理，使用权最长期限为50年，产权可以继承、转让。
　　八、收购亏损、关停、倒闭的国有企业全部产权的，可降低2个土地级别价格收取土地出让金。收购国有企业产权转办企业，并安置现有下岗职工30%以上的，三年内所得税全额上交后，由县财政返还地方分享部分的50%作为奖励。
　　九、此政策由县重点项目办和县招商引资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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